
A

股证券代码：

601998 A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2011-36

H

股证券代码：

998 H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1]963

号文核准，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行

"

）配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273,622,484

股，配股价格为每

股人民币

3.33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尚未扣除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17,561,162,871.72

元，

已由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汇入在本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

务所已于

2011

年

7

月

7

日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

KPMG-A

(2011)CR No.0013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本行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

法规及本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本行与联合保荐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合称

"

联合保荐人

")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

条款如下：

一、本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截至

2011

年

7

月

7

日，募集资金总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专户余额为

17,487,814,502.22

元。该专户仅用于本行

2011

年度配股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之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联合保荐人，应当依

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三、 本行

1

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

的，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联合保荐人，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四、联合保荐人发现本行未按约定履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

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350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

2011-034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设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

〕

39

号）文

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2,7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

价格

24.00

元，募集资金总额

648,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46,308,725.14

元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

601,691,274.86

元。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对上述募集

资金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大信验字

[2010]

第

1－004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已于

2010

年

3

月

1

日与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存放募集资金的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魏

公村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现为了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拓宽融资渠道，维护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公司

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魏公村支行增设一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主要用于

"

智能配

电网技术研发中心及公司总部

"

项目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管理与使用。公司与保荐人平安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魏公村支行（以下简

称

"

民生银行魏公村支行

"

）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一、公司已在民生银行魏公村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0121

0141 7001 8147

，截止

2011

年

7

月

1

日，专户余额为

100,000,000.00

元，主要用于

"

智能配电网

技术研发中心及公司总部

"

项目超额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公司以

7

天通知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30,000,000.00

元， 开户日期

2011

年

7

月

1

日，账

号为

0121 0143 4000 2775

。 公司承诺上述资金若不再以通知存款方式存放将及时转入本协

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存续，并通知平安证券。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50,000,000.00

元和

20,000,000.00

元， 开户日期

2011

年

7

月

1

日，账号分别为

0121 0142 6000 1014

和

0121 0142 6000 1022

，期限

3

个月。公司承诺

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存续， 并通知

平安证券。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根据实际情况，公司可将存放于民生银行魏公村支行的超额募集资金从专户中转出，存放

于另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该专户不限于仅开立在民生银行魏公村支行。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平安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平安证券应当依据深交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民

生银行魏公村支行应当配合平安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平安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

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韩长风、刘铮可以随时到民生银行魏公村支行查

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民生银行魏公村支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民生银行魏公村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平安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民生银行魏公村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民生银行魏公村支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平安证券。民生

银行魏公村支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民生银行魏公村

支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平安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平安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平安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民生银行魏公村支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民生银

行魏公村支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民生银行魏公村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平安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平安证券通知专户

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平安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民生银行魏公村支行、平安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

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平安证券督导期结束

之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A

股代码：

600096

公司债代码：

126003

编号：临

2011-032

� � �

A

股简称：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

07

云化债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1]629

号文核准，云南云天化

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向十家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103,513,229

股

A

股股份（

"

本次

A

股

发行

"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7.93

元， 本次

A

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55,992,

195.97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99,212,430.09

元。以上募集资金

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瑞岳华验字

[2011]

第

090

号《验资报告》审验，前述募集

资金已全部到位。 公司已与相关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及本次

A

股发行保荐人中国国际金融有

限公司（

"

中金公司

"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

珠海复材

"

）将具体实施募集资金投

向项目中的年产

30,000

吨无碱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为规范公司本次

A

股发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

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

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珠海复材、中金公司和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珠海吉大支行（

"

开户银行

"

）于

2011

年

7

月

12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

协议》（

"

协议

"

），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

2010

年

8

月

27

日，经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通过，公司以自有资

金

153,000,000

元对珠海复材进行增资，投资建设年产

30,000

吨无碱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

线技术改造项目。

2011

年

6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以募集资金全额置换该笔增

资款。截至

2011

年

6

月

29

日，珠海复材已使用该笔资金中的

30,088,337.36

元用于以上项目

投资，并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专户

"

），账号为

113003516010005959

。截至

2011

年

6

月

29

日，专户余额为

122,911,662.64

元。该专户的募集资金净额仅用于实施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年产

30,000

吨无碱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二、公司、珠海复材和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金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公司和珠海复材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金公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和珠海复材募集资金管理事项

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中金公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珠海复材和开户银

行应当配合中金公司的调查与查询。 中金公司每半年度对公司和珠海复材现场调查时应当

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和珠海复材授权中金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建阳、陈泉泉可以随时到开户银

行查询、复印珠海复材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

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珠海复材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中金公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珠海复材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公司和珠海复材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

单，并抄送给中金公司。

六、 珠海复材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

的， 公司和珠海复材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

金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中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中金公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 同时按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

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和珠海复材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中金公司

调查专户情形的， 公司和珠海复材可以主动或在中金公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九、中金公司发现公司、珠海复材、开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

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协议自公司、珠海复材、开户银行及中金公司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

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7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３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张家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１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修正后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修正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修正前 修正后

净利润

约

７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万元

约

２０００

万元

－２４００

万

元

－８７．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２

元

－０．０３

元

约

０．０６

元

—

０．０７

元

－０．００２

元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布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业绩预告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７００－１０００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为扭亏为赢。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

年张家界游客人次大幅增长，我公司环保客运公司、宝峰湖公司、十里画廊小火车上

半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００

多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有关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的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

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２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提醒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７７０

证券简称：

*ＳＴ

武锅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至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８

，

２３６．７２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３７

元至

－０．４０

元

－０．２８

元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测算做出，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经营业绩预计亏损的主要原因系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国内订单低于预期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因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三年连续亏损，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１４．１．１

条、第

１４．１．３

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决定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起暂

停上市。《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公告》已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

日的《证券时

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经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８

，

５３５

，

９２４．３３

元，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已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申请书》及相关申请文件。《武汉锅

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的《证券时报》、《大公报》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同意受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恢复

上市申请的函》，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受理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并要求公司补充提供相关材

料。《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受理公司恢复上市申请的公告》 刊登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的《证券时报》、《大公报》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

若深圳证券交易所最终未核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公司董事会

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１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

报告正文》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减变动幅度为

－１０％

—

２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３０％ － ５０％

盈利

：

５８９．３

万元

盈利

：

766

万元

-884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由于业务拓展，报告期主营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２

、由于报告期以部分经营损失赔偿冲减业务运营成本。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中期业绩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

的

２０１１

年中期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

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１

、

９００９４５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海口市国兴大道

７

号新海航大厦三层第八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共

５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２３１１６８．４３３７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６．０３％

。其中，

Ａ

股股

东及股东代表共

４

人，代表股份

２３１１６３．２９３７

万股，占公司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５８．６６％

；

Ｂ

股股东

及股东代表共

１

人，代表股份

５．１４

万股，占公司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独立董事吴邦海主持。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未出席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通

过书面形式向公司请假。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股东和股东代表投票表决，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海南航空（香港）有限公司境外公开发行人民币公司债券的报告》和《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海南航空（香港）有限公司境外公开发行人民币公司债券提供担保的报告》两项议案，会议表决

结果如下：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海南航空（香港）有限公司境外公开发行人民币公司债券的报告》

股东类别 代表股份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

）

全体股东

２３１１６８４３３７ ２３１１６８４３３７ ０ ０ １００

Ａ

股股东

２３１１６３２９３７ ２３１１６３２９３７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５１４００ ５１４００ ０ ０ １００

（二）《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海南航空（香港）有限公司境外公开发行人民币公司债券提供担

保的报告》

股东类别 代表股份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

）

全体股东

２３１１６８４３３７ ２３１１６８４３３７ ０ ０ １００

Ａ

股股东

２３１１６３２９３７ ２３１１６３２９３７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５１４００ ５１４００ ０ ０ １００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上海）律师事务所施念清、陈一宏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如

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

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规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1

年

7

月

13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600660

证券简称：福耀玻璃 公告编号：临

2011-019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必要提示

2011

年

7

月

4

日，《经济参考网》刊载了题为《福耀玻璃不合理采矿给文昌龙楼村民留下

"

生态灾难

"

》的报道，

7

月

11

日新浪网、凤凰网等一些网站又陆续转载了题为《福耀集团低成本

开采砂 以租代征践踏农民利益》、《

500

多亩

"

矿湖

"

：生态隐患谁来买单？》和《群众与企业

"

冲

突

"

凸显社会管理缺失》（稿件来源均系经济参考报）。

二、澄清说明

1

、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海南文昌福耀硅砂有限公司是

2004

年海南文昌市政府招商引资

引进的重点项目。 项目现在砂矿的采矿权是向海南省地矿局受让 （采矿许可证有效年限自

2004

年

10

月至

2034

年

10

月），矿区土地属于国有土地（可在海南省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查

证土地档案）。开工以来，海南文昌福耀硅砂有限公司始终根据国家和有关部门制定的相关法

规和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合法的开采与治理。这些文件和要求包括：国家《矿产地质环境保护规

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44

号）、《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暂行规定》（琼

土环资储字【

2007

】

12

号），和

2009

年

8

月聘请海南省海洋地质调查研究院对海南文昌福耀硅

砂有限公司矿区进行实地堪查后编写的《海南福耀文昌龙楼镇赤筠村石英砂矿，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该方案已经相关专家组：海南地质综合堪察设计院、海南省水文地质工

程地质勘察院、海南省地质环境检测总站、海南省地质矿产堪察开发局专家进行评审认证并一

致通过（文号：矿山治理审【

2009

】

04

号），该方案已经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

海南省国土环境

资源厅

"

正式核准实施。

根据《海南福耀文昌龙楼镇赤筠村石英砂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石英砂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总体思路是边经营边治理， 闭坑后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综合

治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恢复工作分二个阶段， 即矿山营运阶段和矿山闭坑后的环境治

理，第一阶段矿山运营阶段（即至

2034

年

10

月）；第二阶段为矿山闭坑后环境治理，时间为半

年。两阶段治理年限为

25

年零八个月。总体

"

治理恢复方案

"

预算经费约

52

万元，海南文昌福

耀硅砂有限公司已按要求和开发进度向保证金专户存入专用保证金

20

万元。

2

、海南文昌福耀硅砂有限公司自

2004

年进驻以来，在政府的领导和监管下，严格按海南

省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与公司签订的开采合同执行。 海南文昌福耀硅砂有限公司在这

8

年

当中，基本能够和当地群众友好共处，不断寻求各方共赢。几年来，公司已与当地村民有了良好

的沟通互动，为了不断改善当地村民的生活、生产条件，海南文昌福耀硅砂有限公司这些年来

已经在当地就环保、道路、教育、改善周边村民生活环境等非生产性的投入资金共达

896.3

万

元人民币。 其中，

2004

年捐给文昌交通局

35

万元人民币修吉水村至文山村路段村路；

2005

年

在吉水村修筑一条

"

吉水桥

"

全部由本公司出资

120

万元人民币；

2007

年共捐助

518.3

万元为

周边

5

个村镇修建学校和村庄饮用自来水；

2008

年捐给文昌交通局

40

万元人民币修吉水村至

文山村路段村路；

2010

年捐给全美村

6

、

7

队

25

万元修建农田道路；

2005

年

-2010

年每年维护

修路的投入约

10

万元，

6

年共

60

万元；

2005

年

-2010

年每年对周边村民的子女考上大中专鼓

励及五保贫困户的慰问约

3

万元，

6

年共

18

万元；

2004

年

-2011

年对已开采后的水坑周边围堰

和植树等恢复生态保护的费用已达

80

多万元（含已在水坑放养鱼苗

13

万多元人民币）。

3

、福耀集团决没有计划从砂矿中赚取高额利益。目前，海南文昌福耀硅砂有限公司生产的

硅砂除供应本集团用砂外，还向中航三鑫全资子公司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2163

）按市场价提供硅砂，每吨销售价格为

58

元（含税）。而非报道所说每吨市场价

200

元。

海南文昌福耀硅砂有限公司生产的硅砂成本约为

40

元左右，而不是报道中说的

20

元左右。

4

、海南文昌福耀硅砂有限公司所租赁的土地性质为国有，公司根据当时国家的政策和当

地政府的要求，以租赁的方式开采，租期

10

年。并支付土地租金每年每亩

350

元，而非报道上

写的

280

元

/

亩。租用合同是与海南省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签定的。

5

、正如环境报告和治理方案所说明的那样，开采将对当地状态的影响是不可逆转的，其环

境影响属于非污染型的生态环境影响。其环境恢复治理只有按照砂矿的特点，利用水资源的开

发。海南文昌福耀硅砂有限公司已按环评和治理方案，逐步进行恢复治理。在海南文昌福耀硅

砂有限公司租赁期满时，综合治理方能完成，并交还给当地使用，对此，海南文昌福耀硅砂有限

公司已按要求和开发进度缴存了治理的专项保证金

20

万元。

6

、海南文昌福耀硅砂有限公司开采的矿区原属于国有土地，并非像报道中所说的农民耕

地，矿区周边没有水田和可耕作地。因此，根据治理方案，海南文昌福耀硅砂有限公司在已采的

矿湖周边做好围堰及水泥柱钢丝防护栏并种上部分

"

木麻黄

"

树。并在矿湖内放养罗非鱼鱼苗

6

万尾，大头鲢鱼苗

20

万尾，鲤鱼鱼苗

25

万尾，花鳗鱼苗

2

千尾共计

50

多万尾，目前鱼苗生长

健康，说明水质生态良好。此外，文昌市环保监测部门每个月也都定期从塘中取样检测，该报告

表明水质完全达标。

7

、海南文昌福耀硅砂有限公司自

2004

年成立以来，始终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规定，依法

经营，按章纳税，为此，每年都得到文昌税务部门的荣誉表彰，

2009-2010

年度荣获海南省纳税

信用

A

级企业。

三、必要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交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为公司的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O

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795

证券简称：太原刚玉 公告编号：

2011-16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7

月

1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

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认真审

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浙江英洛华磁业有限公司提供抵押贷款的议案》。

因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英洛华磁业有限公司产能不断扩大，对流动资金需求增加，为补

充生产流动资金，公司拟以位于山西省太原市郝庄正街

62

号，宗地号为

00035

号工业用地，

评估价值为

5319

万元，为其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放支行贷款

2700

万元（期限半

年，年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

10%

）提供抵押。。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该项议案需提请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795

证券简称：太原刚玉 公告编号：

2011-17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抵押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为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英洛华磁业有限公司提供

2700

万元抵押贷款的议案。该项议案需提请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浙江英洛华磁业有限公司是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100%

的子公司。该公司

注册地点为东阳市横店工业园区，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法人代表：樊熊飞，经营范围为钕

铁硼磁性材料等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

2

、控制结构图

:

3

、该公司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96,548.16

万元，负债合计为

78,155.46

万元，股东权益合计为

18,392.71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因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英洛华磁业有限公司产能不断扩大，对流动资金需求增加，为补

充生产流动资金，公司拟以位于山西省太原市郝庄正街

62

号，宗地号为

00035

号工业用地，

评估价值为

5319

万元，为其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放支行贷款

2700

万元（期限半

年，年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

10%

）提供抵押。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提供抵押贷款的对象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

情况造成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该项抵押贷款用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流动资金周转，董事会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1

年

7

月

12

日，公司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2700

万元，占本公司

2010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1%

，无对外担保；截止目前，没有发生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795

证券简称：太原刚玉 公告编号：

2011-18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二

○

一一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9:00

召开公司二

○

一一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1

年

7

月

29

日上午

9:00

2

、会议地点：公司三层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浙江英洛华磁业有限公司提供抵押贷款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对象：

1

、凡在

2011

年

7

月

22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他人代其出席。

四、出席会议的登记办法：

1

、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3

、委托代理人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及持股凭证进行登

记；

4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五、登记时间：

2011

年

7

月

26

日（上午

9:00-

下午

17:00

）

六、登记及联系地址：

太原市郝庄正街

62

号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 系 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

0351-4935313

传 真：

0351-4935097

邮 编：

030012

七、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期限半天，与会者交通食宿自理。

特此公告。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代为行使表决权：

①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议案投赞成票；

②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议案投反对票；

③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 )

项议案投弃权票；

④

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提案可

/

不可按自己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票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有效日期：

证券代码：

002226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31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并于

2011

年

7

月

12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采用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6

名，实际参加董事

6

名。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熊立武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同意设立分公司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为了进一步推进公司的集团化

战略目标，公司拟设立分公司承接公司本部原有生产经营活动，分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 称：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国分公司（最终名称以所在地工商管理局核准

登记为准）

营业场所：安徽省宁国市港口镇分界山

负 责 人：欧飞能

经营范围：乳化炸药

(

胶状

)

、粉状乳化炸药、乳化炸药（胶状、现场混装车）、多孔粒状铵油

炸药（现场混装车）的生产和销售

表决结果：赞成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420

股票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2011-24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7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公布了《

2011

年工

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该名单共涉及全国

18

个行业

2,255

家企业。名单中涉及本公

司两条

7,500

吨粘胶短纤维生产线，共计

1.5

万吨产能，将于

2011

年底前淘汰。具体情况如下：

一、淘汰生产线的情况

公司本次淘汰的

1.5

万吨粘胶短纤产能是由两条

7,500

吨粘胶短纤生产线组成，上述两条

7,500

吨生产线建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公司第一条和第二条生产线。这两条生产线的主

要生产设备均为五、六十年代设备，整体装备水平老化，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和转型。根据吉林市

财政局、吉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出具的《关于申报吉林市

2011

年淘汰落后产能中央财政奖励

资金的请示》（吉市财

[2011]141

号文），本次需要淘汰的生产设备及附属设施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原值为

1,484.74

万元，净值为

149.27

万元，因此本次淘汰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资产损

失。同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公司已经提出了淘汰落后产能的财政补贴申请。

二、对公司的影响和应对措施

目前，本公司正在积极实施以竹浆纤维为代表的新型粘胶纤维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努力

推进公司的顺利转型和发展壮大。本次淘汰的两条

7,500

吨粘胶短纤生产线设备陈旧、工艺落

后，主要用于常规粘胶短纤的生产，因此，此次落后产能的淘汰将有利于公司的转型和整体装

备水平的提升。为抓住国家产业政策的良好契机，公司在

2010

年就开始筹划竹浆粕、竹浆纤维

一体化项目，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经取得竹浆粕、竹浆纤维一体化项目所需的备案

批复、环评批复和建设用地，该项目建成后将形成

9.5

万吨竹浆粕和

5

万吨竹浆纤维生产能力，

将极大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2

日


